
通讯员 程志强 盛静

入伏以来，临安气温持续走高，一度飙升至40度。为守好杭城西大门，在龙岗、千秋关省际公安检查站，临安市公安局民警、辅警、学警顶着
烈日，冒着高温，挥汗如雨，坚守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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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火华

近日，宁波镇海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奇的返还原物纠纷案。李
某夫妇在镇海买了一套二手房，过户手续办理的第二天，竟有两人
撬了门换了锁，搬了进来。两人各拿出一份长达10年的租房合同，
而这时已经联系不上原房东了。

租房合同在前，房屋买卖在后，根据“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
难道这80万元的买房钱打水漂了吗？李某夫妇将两个租客及房屋
租赁中介告上了法院。

2015年9月20日，李某夫妇在搜房网上看到严某发布的出卖
位于镇海区骆驼街道某小区5幢303室房屋信息，于9月23日两次
前往小区查看房子。夫妻俩对房子和价格都比较满意，当日与房
东严某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售价为80万元，当场支付2
万元定金后与房东前往小区物业办理了房屋过户物管结算手续，
并登记了新的业主信息。

9月24日，夫妻俩带着78万元购房款和房东前往房地产管理
部门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后，房东将房屋钥匙交给了李某夫妇。
然而，9月25日下午，李某的爱人接到了物业公司电话，说有不明身
份人员在撬他的门，等李某爱人赶到自己的房子时，发现房子已被
三个男人占有，这三个人里有一位是房屋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另
外两人蔡某和虞某都称原房东已经将房子出租给他们使用。无

奈，李某爱人报了警，可警察也无法处理。最后，李某夫妇不得不
向法院起诉。

法庭上，蔡某称，2015年1月1日，通过中介，他和原房东严某
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
31 日，共 10 年，租金每月 800 元，并交了半年房租和 5 万元押金，
共54800元；虞某则称，2015年2月27日，他也和原房东签订了租
赁合同，价格为每年 4000 元，租期也是 10 年，支付了原房东 4 万
元。蔡某和虞某认为他们的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根据买卖不
破租赁的原则，他们有权使用该房屋。请求法院驳回李某夫妇的
诉讼请求。

“买卖不破租赁”是个怎样的规定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
的效力。然而这个规定有三个前提条件：租赁合同有效成立；租赁
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租赁物已交付于承租人。

法院审理认为，该案有两个条件不符合“买卖不破租赁”规定
的前提条件。首先，从租赁合同记载的内容看，两份租赁合同时间
高度重合、租金远低于市场价，且均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租金或
大额押金，这两份租赁合同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法院无法确认两
份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其次，该房子并没有在小区物业进行出租
登记，而房子一直由原房东一家居住，租赁物并未交付于承租人。

最后法院判决房屋中介、蔡某、虞某10日内腾退房子，交给李
某夫妇，并支付占有期间的租金损失。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去年8月5日下午，慈溪交警徐鉴华现场执法时被一辆
大货车撞到并碾压，徐鉴华的双腿被压断血肉模糊，现场惨不忍睹。
肇事大货车司机刘某因故意杀人罪被宁波中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一审宣判后，刘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日前，记者从省高院
了解到，省高院二审后驳回刘某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法院查明，2015年8月5日下午，慈溪市浒山街道办事处组织
公安、城管、路政等部门在市区的杨梅仙子转盘处设卡开展联合

“治超”行动。徐鉴华也在现场参与整治。
当天下午6点40分左右，刘某驾驶一辆重型自卸货车，沿杨梅

大道由南向北驶入杨梅仙子转盘。由于大货车涉嫌超载，徐鉴华
发现后，走上前打手势，示意车子到指定地点接受检查。

谁知，大货车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沿转盘继续行驶。徐鉴
华攀上货车副驾驶室车门，通过拍打车门、车窗的方式想让驾驶员
刘某停车接受检查，但刘某不仅不配合检查，还继续行驶。当车子
沿着转盘开到峙山路出口对应位置时，徐鉴华从车上摔落，大货车
右侧中、后部车轮从他的双腿上碾压而过……

直到此时，刘某依然没有停车，一直开出大约260米，才被几辆
私家车和警车追上。刘某被当场抓获。徐鉴华因双侧股骨、胫腓
骨多发性骨折致创伤性失血性休克，在当天晚上经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后，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大货车司机刘某提起公诉。
刘某是安徽人，38岁，在慈溪从事货运。经查，当天，他驾驶的

大货车核定载重12305公斤，实载52610公斤，属于严重超载。

宁波中院一审认为，刘某驾驶严重超载的重型货车，为逃避处
罚，拒不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并且，作为有多年驾龄的老司机，他
当时明知徐鉴华攀上大货车副驾驶室车门，继续行驶可能会造成
徐鉴华伤亡后果，却仍继续行驶，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应当认定
故意杀人罪。

但鉴于刘某在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主要罪行，有坦白情节，
依法可予以从轻处罚，宁波中院一审判处刘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

一审宣判后，刘某不服，向省高院提起上诉。
刘某在上诉理由中提出，他驾驶车辆在案发时保持既有车速

行进，同时须兼顾前方车辆行驶情况，无法预见驾驶室右侧道路情
况，对徐鉴华死亡后果持否定态度，不存在放任故意。另外，刘某
还认为，徐鉴华在车流量较大的转盘处选用最不恰当的方式执法，
本身也存在重大过错。

省高院二审认为，刘某不追求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并不说
明他曾努力避免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不影响对其具有放
任故意的认定，以故意杀人罪定性并无不妥。被害人徐鉴华的执
法虽有不妥，但并不能否定他执法行为的合法性。相反，被告人刘
某在明知交警不顾安全进行执法的情况下，更应主动配合交警执
法，更具有对执法交警人身安全的注意义务。省高院认为，徐鉴华
在攀爬货车前，已经通过连续挥手的方式，示意刘某停车接受检
查，但刘某拒不配合交警检查。在交通执法过程中，道路交通安全
和交警人身安全理应处于优先保护地位，因此，本案不应因被害人
执法存在不规范之处而认定被害人对引发案件存在过错。

日前，省高院二审裁定，驳回刘某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慈溪交警执法遭碾压致死案二审维持原判

肇事司机因故意杀人获无期徒刑

排查消防隐患
通讯员 吴永飞

连日来气温攀升，天干物燥，容易产生火灾隐
患。为进一步加强辖区消防安全管理，严防火灾事
故的发生，近日，庆元县公安局五大堡派出所深入辖
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工作。图为派出所民警在辖区
竹山村一老民居内检查排除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杭城万家单位和经营户
获评诚信经营示范户

通讯员 姜晓霞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有10070家单位和
个体经营户成为“诚信经营树形象 放心消费
迎峰会”创建活动示范单位和示范经营户。

今年2月，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启动了“诚
信经营树形象 放心消费迎峰会”创建活动，明
确全市要在今年 7 月底前在“一区、一街、三
场”（一区：旅游景区；一街：特色街；三场：商
场、超市、市场）及个体经营者中创建一批优
秀示范代表。活动开展以来，全市经营单位
和经营者创建热情高涨，参与创建的窗口单
位和个体经营者均超过了预期数，仅创建示
范个体经营者就达到13125家。目前全市所
有参与创建的窗口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全部签
订承诺书，并张贴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便于
消费者监督。参创的“一区、一街、三场”都建
立了消费争议自行处理站（点），快速处理消
费者的投诉或市局指挥中心转办的消费争
议，实施无理由退货制度。创建过程中，市场
监管部门专门组织了1000名消费维权义工和
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对创建单位和经营户
进行明查暗访，评议验收，并把评议结果作为
示范创建验收的主要依据。

据了解，入选的示范企业和经营户并非
终身享有这一荣誉，杭州将对示范单位设立
有效期，定期开展评选活动，根据日常检查、
投诉举报、群众投票和企业诚信守诺等情况，
确定其是否具备新一轮的参选资格。

两名男童溺水
警民有效施救

通讯员 林叶 李晓鹏

本报讯 7月26日13时许，苍南县金乡派
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某水库有人不慎溺
水。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只见溺水
的两男孩正在水中挣扎，眼看就要沉入水
底。民警立即跳入水中，将溺水男孩托出水
面，在围观群众的帮助下，将两名男孩救上了
岸。这一过程，前后不到2分钟。

救上岸后，两名男孩唇色发紫，呼吸停
滞。民警急忙做心肺复苏，几名懂得急救常
识的群众也主动参与营救。最终，两名男孩
渐渐恢复呼吸。据了解，两名男孩是邻居，一
名9岁，一名12岁。当日由于天气炎热，二人
便相约去游泳，但因不熟水性，没扑腾两下就
溺水了。所幸救援及时，才没酿成悲剧。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一旦有人溺水应马
上呼救、科学施救，切不可盲目下水救人，并
且要记得迅速拨打110和120报警。

刚买的二手房竟住进10年长租客
法院：不符“买卖不破租赁”前提，承租人腾退房子


